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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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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

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由

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陕煤化的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止目前，陕煤化直接持有陕国投 34.58%的股份，为陕国投的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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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券的托管人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交易标的总面值为 3 亿元，净价为 100 元/百元面值。 

四、交易定价及交易影响 

“16 陕煤化 CP003”短期融资券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内公开交易的标准

资产，陕国投拟以净价 100 元/百元面值进行交易，并以全价进行结算（全价=净

价+应计利息），合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3.05 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交易日计算为

准）。 

陕国投通过信托产品买入“16 陕煤化 CP003”短期融资券，可以按照 5%/

年的利率获得持有期内利息收入，进而增加陕国投的营业收入。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陕国投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认购信托计

划”的议案》，关联董事桂泉海在审议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陕国投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该交易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陕国投经营发展需要，属于合理、必要的交易行为。

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益转移。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陕国投以自有资金认购信托产品涉

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相关材料，发

表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在召集、

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

符合陕国投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金利用效率。 

保荐机构对陕国投拟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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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